
                           重庆长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长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2年 7月 16日上午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召开了 2002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 3名，代表股份数     

261,176,880股，占公司总股本 413,876,880股的 63.1%，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饶卫平女士主持。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再融资方式由增发新股改为配股的议案  

公司 2002年 4月 11日第二届十四次董事会、2002年 5月 15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2年度增发新股的有关议案。结合目前股票发行政策的 

实际及公司的股本结构特点等因素，为确保公司今后的平稳发展、为股东带来稳 

定回报，董事会决定停止执行增发新股的议案，同时将融资方式由增发新股改为 

配股。  

    同意股份数为 261,176,880股，占参会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 

发行工作的通知》等各项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的配股资格进行了逐项自查，认为公司符合申请配股的各项条件。 

同意股份数为 261,176,880 股，占参会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2年度配股预案  

  1、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以公司截止 2001 年 12月 31日的总股本 413,876,88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配售 6 股，应配售股份为 248,326,128股，其中：国家股东持股 237,146,400 

股，应配股份为 142,287,840 股，境内法人股东持股 56,730,480股，应配股份为 

34,038,288股；社会公众股东持股 120,000,000股，应配股份为 72,000,000股。 

同时对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大股东－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所属国有独资公 

司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重庆市涪陵华信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出具 

了承诺函，二股东单位保证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每 10股配售 6股的股份数。 

同意股份数为 261,176,880 股，占参会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2、发行对象 

    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同意股份数为 261,176,880股，占参会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3、股票种类、面值、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次配售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本次配股价格拟定 

为每股人民币 2.00－4.00元，确定依据如下：  

  （1）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量；  

  （2）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市盈率情况及对未来趋势的判断；  

  （3）配股价格不低于公司 2001年度财务报告中公布的每股净资产；  

  （4）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的原则。  

同意股份数为 261,176,880 股，占参会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4、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拟投资于重庆、四川、湖北三省市教育网项目的建设和运 

营。  

     （1）重庆教育网项目 

     重庆教育网项目由 4个子项目构成：重庆教育网·宽带接入平台项目；重 

庆教育网·教育 IDC及应用项目；重庆教育网·教育分节点项目和重庆教育网 

·“校校通”工程项目。项目的总投资额为 26，253万元。 

    （2）四川教育网项目 

    四川教育网项目由 2个子项目构成：四川教育网·宽带平台项目和四川教 

育网·“校校通”接入工程项目。项目的总投资额为 29，799万元。 

     （3）湖北教育网项目 

    湖北教育网项目由 4个子项目构成：湖北教育网·武汉宽带接入平台项目； 

湖北教育网·教育 IDC 及应用项目；湖北教育网·教育分节点项目和湖北教育 

网·“校校通”工程项目。项目的总投资额为 34，608万元。 

上述项目共需资金 90,660万元。若存在资金缺口，公司将通过自筹方式完成 

上述项目投资。  

    同意股份数为 261,176,880股，占参会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四、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办理与本次配股有关的其 

他事项的议案  

    1、在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配股预案的范围内，决定本次配股的配 

售价格、配售数量、配售方式及其他相关事宜；  

    2、聘请有关中介机构；  

    3、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确定本次发行的起止日期；  

    4、在本次配股完成后对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5、全权办理本次配股申报事宜。  

    同意股份数为 261,176,880股，占参会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五、审议通过了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的议案 

  本次配股决议自 2002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有效。  

    同意股份数为 261,176,880股，占参会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2年配股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可行性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和 2002年度经营工作的指导方针，2002年，公司将把发 

展教育信息产业作为经营工作的重中之重任务，全面加大教育应用系统的研 

究开发，开展学校接入、校园网集成，形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拟配股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实施重庆、四川、湖北三省市教育网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1、重庆教育网项目 

    重庆教育网项目由 4个子项目构成：重庆教育网·宽带接入平台项目；重 

庆教育网·教育 IDC及应用项目；重庆教育网·教育分节点项目和重庆教育网 

·“校校通”工程项目。项目的总投资额为 26，253万元，建设期一年，投资 

回收期 3.67年,投资利润率 43.16%,内部收益率 43.46%。 

    2、四川教育网项目 

    四川教育网项目由 2个子项目构成：四川教育网·宽带平台项目和四川教 

育网·“校校通”接入工程项目。项目的总投资额为 29，799万元，建设期一 

年，投资回收期 3.85 年,投资利润率 37.90%,内部收益率 38.39%。 

    3、湖北教育网项目 



    湖北教育网项目由 4个子项目构成：湖北教育网·武汉宽带接入平台项目； 

湖北教育网·教育 IDC 及应用项目；湖北教育网·教育分节点项目和湖北教育 

网·“校校通”工程项目。项目的总投资额为 34，608万元，建设期一年，投 

资回收期 3.75年,投资利润率 42.90%,内部收益率 42.12%。 

    以上项目总投资 90,660 万元，公司以银行借款资金已投入 45,348万元， 

公司计划以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归还已投入资金的部分银行贷款 30,000万元， 

资金不足部分由其他方式解决。 

    同意股份数为 261,176,880股，占参会股份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本次配股预案尚须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实施。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会议由重庆星全律师事务所程源 

伟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附后）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重庆星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长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2年 7月 16日 

 

 

                              重庆星全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长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重庆长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年修订）》（以下简称“《规范意见》”）的有关 

规定，重庆星全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重庆长丰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的委托，指派程源伟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02年 7 

月 16日在重庆市渝中区五四路 39号都市广场 A座 18楼公司会议室召开的 2002 年度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重庆长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大会表决程序 

等事宜进行了审查，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已于 2002年 6月 15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了《重庆 

长丰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暨召开 2002年度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公告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并说明了 

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方法、联系电话和联系 

人姓名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02年 7月 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及 

其它事项与会议公告披露的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3名， 

代表股份 261,176,88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1%。 

    2、出席会议的其它人员 

    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 

会秘书及高级管理人员。 

    经验证，上述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公告中列明的《关于公司再融资方式由增发新股改为 

配股的议案》、《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公司 2002年度配股预案》、 

《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办理与本次配股有关的其他事项的议案》、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限的议案》及《关于 2002年配股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 

目可行性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均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意见》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规范意见》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重庆星全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 

                                                   2002年 7月 16日 

 


